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作通知〔2025〕48号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

关于公布2024年度县级企业环境信用评价

结果的通知

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重庆市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》(渝环规〔2021〕7号)和《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<关于开展企业2024年度环境信用评价工作>的通知》（渝环办〔2025〕3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我局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县级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。

经企业自评申报、综合评价、初评公示、申诉复核、现场核查等程序，纳入名单的10家企业已完成环境信用评价工作。现将评价结果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石柱县2024年度县级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结果表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

2025年12月2日

附件：

石柱县2024年度县级企业环境信用评价最终结果
	序号
	企业名称
	初评等级

	一、环保诚信企业

	1
	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汉油田分公司

采气一厂石柱工区
	环保诚信企业

	2
	重庆绿洲木业有限公司（原重庆骏达木业有限公司）
	环保诚信企业

	二、环保良好企业

	1
	重庆石柱三峡水环境综合治理有限责任公司

石柱黄水第一污水处理厂
	环保良好企业

	2
	重庆石柱三峡水环境综合治理有限责任公司

黄水第二污水处理厂
	环保良好企业

	3
	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储运分公司西沱油库
	环保良好企业

	4
	重庆金径建材有限公司
	环保良好企业

	5
	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顺鹏建材有限公司
	环保良好企业

	6
	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荣兴砂石有限公司
	环保良好企业

	三、不参评企业

	1
	重庆加珠建材有限公司
	2024年度连续停产半年及以上，本次不参评

	2
	重庆九鹰钙业有限公司
	2024年度连续停产半年及以上，本次不参评


 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2025年12月2日印发
― 1 ―


